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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习近平总书记在致 2019 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贺信中指

出要加快海洋科技创新步伐，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培育

壮大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共中央、国务院《粤港澳大湾

区发展规划纲要》《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

行示范区的意见》均对海洋工作作出重要部署，要求强化海

洋观测、监测、预报和防灾减灾能力，提升海洋资源开发利

用水平，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广东省委、省政府出台了

《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

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实施意见》《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 年）》《广东省加强滨海湿

地保护严格管控围填海实施方案》等多项政策文件，提出加

快“智慧海洋”建设，提升粤港澳海洋观测、监测、预报能

力，提高海洋防灾减灾水平；我厅根据上述指示和文件精神，

为加大海洋保护和管控力度，合理利用海洋资源，提升海洋

治理能力，提出申请设立广东省海洋综合管理专项资金，每

年 15,000 万元，项目实施周期两年。

2021 年海洋综合管理专项资金安排资金 15,000 万元，

2022 年安排资金 14,625 万元，两年合计安排资金 29,625 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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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决策情况

2021 年海洋管理专项资金安排省本级 8,500 万元，转移

支付到地市 6,500 万元，资金安排项目详见表 1。

2022 年，按省财政厅要求，我厅将广东省近海海底基础

数据调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建设、海洋综合管理、

海砂开采挂牌出让前期工作、海洋监测预警和海洋灾害普查

合并为一个政策任务为海洋资源管理与利用，导致资金分配

无法按原分配方案执行，我厅于 2022 年 4 月向分管省领导

递交了《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调整 2022 年度海洋资源管

理与利用专项资金分配方案的请示》（粤自然资报〔2022〕

95 号），申请调整资金分配方案并获得时任许瑞森副省长的

批示。

2022 年 5 月 5 日，我厅向省财政厅提交了《广东省自然

资源厅关于申请下达 2022 年海洋资源管理与利用专项资

金的函》（粤自然资海域〔2022〕1010 号），申请下达 2022

年海洋资源管理与利用专项资金。2022 年海洋综合管理专项

资金金额为 14,625 万元，其中保留省本级 7,000 万元，转

移支付地市 7,625 万元，详见表 2。



3

表 1 2021 年海洋管理专项资金安排项目情况表

单位：万元

用款单位 项目名称 金额 工作内容

厅地勘处 海洋观测预报能力提升 800

共建海洋预报台、省级海洋观测网的建设和运行维护、南沙海洋环境专题预报室的运

行及升级改造、海洋科普基地建设，为社会提供海洋环境的预报和海洋灾害的预 警

信息，提高全社会海洋防灾减灾意识。

广东省土地

调查规划院

广东省养殖用海调查
1800

查清全省养殖用海情况，全面掌握全省养殖用海空间分布、规划依据、审批状态、用

海主体等情况，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养殖用海管理提供决策依据。

广东省海域海岛动态监

管体系建设和运行

800

广东省海域海岛动态监管体系建设方案和试运行方案编制、省级监管队伍能力建设、

大陆海岸线修复岸线调查监测、广东省县级海域划界研究、广东省审批的用海用岛项

目和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动态监管、构筑物用海现状调查、公共用海调查、广东省海

域海岛动态监视监测系统运维等。

广东省海洋

发展规划研

究中心

2021 年广东省海洋经济

运行监测与评估 500
开展海洋经济运行监测、海洋生产总值核算、海洋经济与产业研究分析

广东省海洋数据采集服

务及应用能力提升 1500

构建海洋数据标准体系、资源汇聚体系、数据治理体系、应用服务体系和信息安全体

系（“一基础、五体系”）

广东省无居民海岛调查

与海岸线管理 1400

开海域使用论证报告审查、海岸线价值评估、制定海岸线指标交易办法和生态修复岸

线验收办法、用海项目占用岸线整治修复中新形成的生态岸线验收、广东省海岛监视

监测能力建设、历史遗留问题用岛现状勘定和处理跟踪等

海上风电场的建设与运

行对当地海洋生态系统

影响的监测与评估

600

选取当地海上风电场的建设和运行对当地海域的海洋生态系统的影响进行评估，调查

监测范围包括风电项目周边海域海洋生物、海洋生态系统、海洋水文动力环境、水下

噪声、电磁辐射等开展监测，通过对海上风电场的建设和运行对海洋生态影响的跟踪

监测，全面客观地了解和掌握风电项目运营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评价其影响范围

和影响程度，验证环境影响评价时的预测结果，开展相关监测和观测设施建设，为我

省海上风电事业的发展提供决策依据和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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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重点保障目标的海

洋环境保障

600

围绕今年我省海洋生物及海洋环境对核电冷源取水安全造成的影响，选取有典型性

的核电等海域的海洋生态系统、海洋动力环境、海底地形地貌等进行调查和监测，根

据上述相关数据建立动态三维海洋业务化数值模型，对海洋生物可能对核电冷源取水

安全造成的影响进行提前研判，开展相关监测和观测设施建设，为核电企业的运行安

全和我省沿海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保障服务。

粤港澳大湾区海洋综合

防灾减灾能力提升 500

将粤港澳大湾区海洋立体观测网数据、海洋预报预警数据、海洋灾害普查、沿岸重点

保障目标数据的获取与融合，形成具有辅助分析、灾情研判能力的系统，为大湾区防

御海洋灾害提供保障服务。

广州

广州市海洋综合

管理专项 291

梳理本市自然岸线现状、生态恢复岸线情况、严格保护岸线变更情况；启动和开展本

市部分无居民海岛岸线勘测和海岛标志碑立碑现状调查；组织开展本市无居民海岛历

史遗留用岛现状勘定和部分海岛处理前期工作；开展本市海洋经济运行监测与评估名

录更新、数据采集、数据审核上报等工作；开展本市审批的用海项目和围填 海历史

遗留问题动态监管，配合省级节点开展本市用海用岛疑点疑区动态监管，开展本市，

维护市县节点海域海岛动态监视监测系统运行，保障市县用海入库信息完整。开展海

域海岛动态监管体系试运行。用于本市海洋防灾减灾观测能力建设和海洋防灾减灾预

警报能力提升、海洋减灾及风险防范体系建设、海洋生态系统监测与评估、海上风电

场及核电等重点保障目标的海洋生态监测。

东莞
东莞市海洋综合

管理专项
157

梳理本市自然岸线现状、生态恢复岸线情况、严格保护岸线变更情况；启动和开展本

市部分无居民海岛岸线勘测和海岛标志碑立碑现状调查；组织开展本市无居民海岛历

史遗留用岛现状勘定和部分海岛处理前期工作；开展本市海洋经济运行监测与评估名

录更新、数据采集、数据审核上报等工作；开展本市审批的用海项目和围填海历史遗

留问题动态监管，配合省级节点开展本市用海用岛疑点疑区动态监管，开展本市，维

护市县节点海域海岛动态监视监测系统运行，保障市县用海入库信息完整。开展海域

海岛动态监管体系试运行。用于本市海洋防灾减灾观测能力建设和海洋防灾减灾预警

报能力提升、海洋减灾及风险防范体系建设、海洋生态系统监测与评估、海上风电场

及核电等重点保障目标的海洋生态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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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 珠海市海洋综合管理专

项

759

梳理本市自然岸线现状、生态恢复岸线情况、严格保护岸线变更情况；启动和开展本

市部分无居民海岛岸线勘测和海岛标志碑立碑现状调查；组织开展本市无居民海岛历

史遗留用岛现状勘定和部分海岛处理前期工作；开展本市海洋经济运行监测与评估名

录更新、数据采集、数据审核上报等工作；开展本市审批的用海项目和围填海历史遗

留问题动态监管，配合省级节点开展本市用海用岛疑点疑区动态监管，开展本市，维

护市县节点海域海岛动态监视监测系统运行，保障市县用海入库信息完整。开展海域

海岛动态监管体系试运行。用于本市海洋防灾减灾观测能力建设和海洋防灾减灾预警

报能力提升、海洋减灾及风险防范体系建设、海洋生态系统监测与评估、海上风电场

及核电等重点保障目标的海洋生态监测。

中山 中山市海洋综合

管理专项

94

梳理本市自然岸线现状、生态恢复岸线情况、严格保护岸线变更情况；启动和开展本

市部分无居民海岛岸线勘测和海岛标志碑立碑现状调查；组织开展本市无居民海岛历

史遗留用岛现状勘定和部分海岛处理前期工作；开展本市海洋经济运行监测与评估名

录更新、数据采集、数据审核上报等工作；开展本市审批的用海项目和围填海历史遗

留问题动态监管，配合省级节点开展本市用海用岛疑点疑区动态监管，开展本市，维

护市县节点海域海岛动态监视监测系统运行，保障市县用海入库信息完整。开展海域

海岛动态监管体系试运行。用于本市海洋防灾减灾观测能力建设和海洋防灾减灾预警

报能力提升、海洋减灾及风险防范体系建设、海洋生态系统监测与评估、海上风电场

及核电等重点保障目标的海洋生态监测。

惠州 惠州市海洋综合

管理专项

516

梳理本市自然岸线现状、生态恢复岸线情况、严格保护岸线变更情况；启动和开展本

市部分无居民海岛岸线勘测和海岛标志碑立碑现状调查；组织开展本市无居民海岛历

史遗留用岛现状勘定和部分海岛处理前期工作；开展本市海洋经济运行监测与评估名

录更新、数据采集、数据审核上报等工作；开展本市审批的用海项目和围填海历史遗

留问题动态监管，配合省级节点开展本市用海用岛疑点疑区动态监管，开展本市，维

护市县节点海域海岛动态监视监测系统运行，保障市县用海入库信息完整。开展海域

海岛动态监管体系试运行。用于本市海洋防灾减灾观测能力建设和海洋防灾减灾预警

报能力提升、海洋减灾及风险防范体系建设、海洋生态系统监测与评估、海上风电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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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核电等重点保障目标的海洋生态监测。

江门 江门市海洋综合

管理专项

711

梳理本市自然岸线现状、生态恢复岸线情况、严格保护岸线变更情况；启动和开展本

市部分无居民海岛岸线勘测和海岛标志碑立碑现状调查；组织开展本市无居民海岛历

史遗留用岛现状勘定和部分海岛处理前期工作；开展本市海洋经济运行监测与评估名

录更新、数据采集、数据审核上报等工作；开展本市审批的用海项目和围填海历史遗

留问题动态监管，配合省级节点开展本市用海用岛疑点疑区动态监管，开展本市，维

护市县节点海域海岛动态监视监测系统运行，保障市县用海入库信息完整。开展海域

海岛动态监管体系试运行。用于本市海洋防灾减灾观测能力建设和海洋防灾减灾预警

报能力提升、海洋减灾及风险防范体系建设、海洋生态系统监测与评估、海上风电场

及核电等重点保障目标的海洋生态监测。

阳江 阳江市海洋综合

管理专项

723

梳理本市自然岸线现状、生态恢复岸线情况、严格保护岸线变更情况；启动和开展本

市部分无居民海岛岸线勘测和海岛标志碑立碑现状调查；组织开展本市无居民海岛历

史遗留用岛现状勘定和部分海岛处理前期工作；开展本市海洋经济运行监测与评估名

录更新、数据采集、数据审核上报等工作；开展本市审批的用海项目和围填海历史遗

留问题动态监管，配合省级节点开展本市用海用岛疑点疑区动态监管，开展本市，维

护市县节点海域海岛动态监视监测系统运行，保障市县用海入库信息完整。开展海域

海岛动态监管体系试运行。用于本市海洋防灾减灾观测能力建设和海洋防灾减灾预警

报能力提升、海洋减灾及风险防范体系建设、海洋生态系统监测与评估、海上风电场

及核电等重点保障目标的海洋生态监测。

茂名 茂名市海洋综合

管理专项

343

梳理本市自然岸线现状、生态恢复岸线情况、严格保护岸线变更情况；启动和开展本

市部分无居民海岛岸线勘测和海岛标志碑立碑现状调查；组织开展本市无居民海岛历

史遗留用岛现状勘定和部分海岛处理前期工作；开展本市海洋经济运行监测与评估名

录更新、数据采集、数据审核上报等工作；开展本市审批的用海项目和围填海历史遗

留问题动态监管，配合省级节点开展本市用海用岛疑点疑区动态监管，开展本市，维

护市县节点海域海岛动态监视监测系统运行，保障市县用海入库信息完整。开展海域

海岛动态监管体系试运行。用于本市海洋防灾减灾观测能力建设和海洋防灾减灾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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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能力提升、海洋减灾及风险防范体系建设、海洋生态系统监测与评估、海上风电场

及核电等重点保障目标的海洋生态监测。

湛江 湛江市海洋综合

管理专项

1111

梳理本市自然岸线现状、生态恢复岸线情况、严格保护岸线变更情况；启动和开展本

市部分无居民海岛岸线勘测和海岛标志碑立碑现状调查；组织开展本市无居民海岛历

史遗留用岛现状勘定和部分海岛处理前期工作；开展本市海洋经济运行监测与评估名

录更新、数据采集、数据审核上报等工作；开展本市审批的用海项目和围填 海历史

遗留问题动态监管，配合省级节点开展本市用海用岛疑点疑区动态监管，开展本市，

维护市县节点海域海岛动态监视监测系统运行，保障市县用海入库信息完整。开展海

域海岛动态监管体系试运行。用于本市海洋防灾减灾观测能力建设和海洋防灾减灾预

警报能力提升、海洋减灾及风险防范体系建设、海洋生态系统监测与评估、海上风电

场及核电等重点保障目标的海洋生态监测。

汕尾 汕尾市海洋综合

管理专项

747

梳理本市自然岸线现状、生态恢复岸线情况、严格保护岸线变更情况；启动和开展 本

市部分无居民海岛岸线勘测和海岛标志碑立碑现状调查；组织开展本市无居民海岛历

史遗留用岛现状勘定和部分海岛处理前期工作；开展本市海洋经济运行监测与评估名

录更新、数据采集、数据审核上报等工作；开展本市审批的用海项目和围填 海历史

遗留问题动态监管，配合省级节点开展本市用海用岛疑点疑区动态监管，开展本市，

维护市县节点海域海岛动态监视监测系统运行，保障市县用海入库信息完整。开展海

域海岛动态监管体系试运行。用于本市海洋防灾减灾观测能力建设和海洋防灾减灾预

警报能力提升、海洋减灾及风险防范体系建设、海洋生态系统监测与评估、海上风电

场及核电等重点保障目标的海洋生态监测。

揭阳
揭阳市海洋综合

管理专项
316

梳理本市自然岸线现状、生态恢复岸线情况、严格保护岸线变更情况；启动和开展本

市部分无居民海岛岸线勘测和海岛标志碑立碑现状调查；组织开展本市无居民海岛历

史遗留用岛现状勘定和部分海岛处理前期工作；开展本市海洋经济运行监测与评估名

录更新、数据采集、数据审核上报等工作；开展本市审批的用海项目和围填 海历史

遗留问题动态监管，配合省级节点开展本市用海用岛疑点疑区动态监管，开展本市，

维护市县节点海域海岛动态监视监测系统运行，保障市县用海入库信息完整。开展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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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海岛动态监管体系试运行。用于本市海洋防灾减灾观测能力建设和海洋防灾减灾预

警报能力提升、海洋减灾及风险防范体系建设、海洋生态系统监测与评估、海上风电

场及核电等重点保障目标的海洋生态监测。

汕头
汕头市海洋综合

管理专项
546

梳理本市自然岸线现状、生态恢复岸线情况、严格保护岸线变更情况；启动和开展本

市部分无居民海岛岸线勘测和海岛标志碑立碑现状调查；组织开展本市无居民海岛历

史遗留用岛现状勘定和部分海岛处理前期工作；开展本市海洋经济运行监测与评估名

录更新、数据采集、数据审核上报等工作；开展本市审批的用海项目和围填海历史遗

留问题动态监管，配合省级节点开展本市用海用岛疑点疑区动态监管，开展本市，维

护市县节点海域海岛动态监视监测系统运行，保障市县用海入库信息完整。开展海域

海岛动态监管体系试运行。用于本市海洋防灾减灾观测能力建设和海 洋防灾减灾预

警报能力提升、海洋减灾及风险防范体系建设、海洋生态系统监测与评估、海上风电

场及核电等重点保障目标的海洋生态监测。

潮州 潮州市海洋综合

管理专项

186

梳理本市自然岸线现状、生态恢复岸线情况、严格保护岸线变更情况；启动和开展 本

市部分无居民海岛岸线勘测和海岛标志碑立碑现状调查；组织开展本市无居民海岛历

史遗留用岛现状勘定和部分海岛处理前期工作；开展本市海洋经济运行监测与评估名

录更新、数据采集、数据审核上报等工作；开展本市审批的用海项目和围填 海历史

遗留问题动态监管，配合省级节点开展本市用海用岛疑点疑区动态监管，开展本市，

维护市县节点海域海岛动态监视监测系统运行，保障市县用海入库信息完整。开展海

域海岛动态监管体系试运行。用于本市海洋防灾减灾观测能力建设和海洋防灾减灾预

警报能力提升、海洋减灾及风险防范体系建设、海洋生态系统监测与评估、海上风电

场及核电等重点保障目标的海洋生态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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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22 年海洋综合管理专项资金安排项目情况表

单位：万元

单 位 项目名称 金额

广东省海洋发展

规划研究中心

广东省海域海岛精细化管理 1750

广东省数据采集及应用能力提升（2022） 900

海洋发展合作与科普 350

广东省 2022 年海洋经济运行监测与评估 500

广东省海岸带综合保护与利用规划

专题研究（海岸带综合管理研究）
500

广东省土地调查

规划院

广东省海域海岛动态监管体系建设和运行 900

广东省近岸重点海域典型生态系统

调查评价
800

广东省国土资源测

绘院
海岸侵蚀调查监测 100

广东省地质环境

监测总站
海水入侵调查监测 100

广东省自然资源厅

（地勘处）

省级海洋观测预报能力建设 800

海洋防灾减灾能力建设 300

汕头市 2022 汕头市海洋综合管理 858.8925

汕尾市 2022 汕尾市海洋综合管理 1275.3528

阳江市 2022 阳江市海洋综合管理 1092.2417

湛江市 2022 湛江市海洋综合管理 1601.0688

茂名市 2022 茂名市海洋综合管理 629.0360

揭阳市 2022 揭阳市海洋综合管理 416.6853

潮州市 2022 潮州市海洋综合管理 587.1579

江门市 2022 江门市海洋综合管理 1164.5650

合计 14625

（三）绩效目标

我厅于 2021 年度、2022 年度专项资金预算编制时，均

已向省财政厅提交专项资金绩效目标申报表。省财政厅在资

金下达文件时，也同步下达年度资金绩效目标，详见表 3、

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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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21 年度海洋综合管理专项资金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自然资源事务专项资金-自然资源保护与利用-

海洋综合管理

项目类型 专项资金项目

项目等级 一级项目

省级

主管部门
广东省自然资源厅

实施周期
起始

年度
2021 年 到期年度 2022 年

项目金额 总金额 300,000,000 2021 年度金额 150,000,000

总体

绩效目标

实施周期总体目标

通过加大专项资金的持续投入，进一步提高全省海域和无居民海岛的

监管能力和管理水平，为依法用海、科学用海提供支持和保障。建立起

市级重点涉海企业联系制度，全面提升海洋经济运行监测与评估能力，形

成较为健全的市级海洋生产总值核算制度，为海洋产业管理提供支撑。提

升全省海洋灾害精细化预警报能力，为政府决策机构、应急管理部门等

提供及时的海洋灾害预警预报辅助研判及决策支撑信息，降低风暴潮

等海洋灾害对沿海地区的损失，初步建立海洋防灾减灾体系。

2021 年度目标

一是完成海域使用和海岛保护利用工作阶段性任务及日常管理。查清

全省养殖用海情况，开展海域勘界方面系统的法律法规和技术方法的

研究以及试点区域的海域划界工作，制定省海域海 岛监管信息平台建

设方案，开展岸线调查监测、建库和价值评估工作，法前用岛进行登岛调

查并建立信息库，完成全省重点无居民海岛名称标识碑的设立工作，加

强海域使用金征管，研究制定《广东省海域使用金征收标准》的征求意

见稿。二是完成海洋经济运行监测年度任务，完成涉海企业联网直报系

统的搭建、运营和维护，组织全省沿海地市完成5000 家重点涉海企业节

点布设、季度和年度海洋生产总值核算工作、季度和年度海洋经济运

行分析报告、推进和完善重点企业联系制度。三是完成海洋预警监测体

系及能力建设年度任务，初步建立海洋立体观测网及运维，升级改造海

洋灾害应急辅助决策平台建设及海洋预报预警系统，开展海洋生态系

统监测与评估，提升海洋防灾减灾与应急服务能力。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实施

周期

目标值

当年度

目标值

数量指标

查清养殖用海下发图斑（个） 10000 10000

完成广东省县级海域划界研

究（是/否）
是 是

登岛调查并建立信息库的法

前用岛数

（个）

≥200 ≥100

涉海企业监测点数量（家）
每年不少

于 2000 家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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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指

标

产出

指标

编制全省及沿海 14 个地市季

度和年度海洋经济运行分析

报告（篇）

每年不少

于 18 篇
≥18

沿海地市市级海洋生产总值

核算覆盖范围（个） ≥10 ≥10

海洋数据采集及体系建设

（项）
1 1

海洋综合管理应用示范（项） 1 1

海洋观测网及省预报台业务

运行维护（项）
1 1

重点目标海洋环境保障服务

（项）
3 3

质量指标 需验收项目验收合格率( ) 100 100

时效指标 项目按时完成率( ) >90 >90

成本指标
财政资金弥补成本率（财政资

金/总成本）( )
≦100 ≦100

效益

指标

社会效益

维护海域使用秩序，及时遏制

违法违规用海行为
显著 显著

促进海域资源集约节约利用 显著 显著

可持续

影响
海洋数据发挥作用的期限 长期 长期

服务对象

满意度
群众满意度( ) ≥90 ≥90

表 4 2022 年海洋资源管理与利用专项资金绩效目标表

资金名称

战略领域 自然资源事务专项资金

财政事权 自然资源保护与利用

政策任务 海洋资源管理与利用

省级业务

主管部门
广东省自然资源厅

资金类型 专项资金

实施周期 2022 年－2025 年

资金需求

（万元）

2022 年

金额
35,863

总体绩效

目标

年度绩效

目标

开展精细化地形地貌调查，调查范围为起自海岸线向陆侧100

米线，止至领海外缘线，整个海域面积约为 4.7 万平方千米。

开展我省近海不少于 4200 公里海底管线的核查工作。在珠江

口等重要河口及广东省近海海域开展地质类型调查工作，完

成外业采样站位不少于 830 站的海底表层沉积物、830 站悬

浮体调查、50 个柱状样和 4000 公里浅地层剖面调查。启动 1

个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建设试点。提高全省海域和无

居民海岛的监管能力和管理水平，形成较为健全的市级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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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绩效

目标

年度绩效

目标

生产总值核算制度。开展 3块以上的海砂资源储备区调查，

覆盖 3平方公里以上海域，向市场提供约 6-7 千万立方米海

砂资源储量，保障全省重点项目用砂需求，保证海砂市场价

格稳定。提升海洋观测能力、海洋灾害预警报精细化水平和

海洋灾害风险早期识别能力等。建立 1个广东省分类型、分

区域、分层级的海洋灾害风险数据库。

实施周期

绩效目标

通过加大专项资金的持续投入，进一步提高全省海域和无居

民海岛的监管能力和管理水平，为依法用海、科学用海提供

支持和保障。建立起市级重点涉海企业联系制度，全面提升

海洋经济运行监测与评估能力，形成较为健全的市级海洋生

产总值核算制度，为海洋产业管理提供支撑。提升全省海洋

灾害精细化预警报能力，为政府决策机构、应急管理部门等

提供及时的海洋灾害预警预报辅助研判及决策支撑信息，降

低风暴潮等海洋灾害对沿海地区的损失，初步建立海洋防灾

减灾体系。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目标值

实施周期

目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

指标

调查成果数据集（套） ≥1 ≥3

项目总体实施方案（份） 1 1

覆盖大陆岸线长度

（公里）
≥800 ≥2500

悬浮体调查站位数（站） ≥250 ≥830

表层沉积物采样站位数

（站）
≥250 ≥830

核查海底管线长度（公

里）
≥1100 ≥4200

调查无居民海岛数量

（个）
≥300 ≥800

调查海域范围面积

（平方公里）
≥0.94 ≥7.4

完成海砂开采出让前期

工作（块）
≥3 31

编制全省及沿海 14 个地

市季度和年度海洋经济

运行分析报告（篇）

≥18 ≥72

对法前用岛进行登岛调

查，并建立法前用岛信息

库（个）

190 190

完成海域勘界系统研究

以及试点区域的海域划

界工作（个）

14 市界

建议线，

3省界

主张线

44 个县区

查清全省养殖用海 1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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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

指标

情况（市）

省级海洋观测站点维护

数量（个）
≥10 ≥10

海洋环境预报或海洋灾

害预警信息（份）
≥365 ≥365

涉海企业监测点数量

（家）
≥2000 ≥2000

开展用海数据治理

融合（T）
≥20 ≥20

开展审批用海以及围填

海历史遗留问题监视监

测（个）

≥200 ≥200

市级海洋生产总值核算

覆盖范围（市）
14 14

广东省构筑物调查（个） ≥3000 ≥3000

省级审批使用岸线项目

及岸线占补交易的海岸

线价值评估（宗）

≥2 ≥2

柱状样站位数（站） ≥15 ≥50

浅地层剖面调查

（千米）
≥800 ≥4000

完成报告数量（份） ≥1 ≥5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示

范区建设政策设计研究

（份）

1 1

现代海洋城市建设

研究报告（份）
1 1

编制《海洋强省建设

行动方案》（份）
1 1

编制《广东省海洋产业集

群行动计划》（份）
1 1

启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

展示范区建设试点（个）
1 1

质量

指标

设备检定或自校

合格率（%）
100 100

项目方案评审

通过率（%）
100 100

已完成项目到期验收考

核合格率（%）
100 100

数据质检通过率（%） 100 100

需验收项目验收

合格率（%）
≥90 100

时效 项目在计划时间内 年底完 年底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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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指标

指标 完成 成

项目完成率（%） 100 100

项目计划完成率（%） 100 100

成本

指标

成本支出不超出预算 是 是

项目成本控制

不超预算
是 是

弥补成本率（%） 100 100

效益指标

效益指标

社会

效益

指标

维护海域使用秩序，及时

遏制违法违规

用海行为

显著 显著

清晰省内县际间海域行

政区域界线

界线基

本明确

界线基本明

确

完善海岸线占补制度
基本

完善

基本

完善

提高科学开发利用

海洋资源的能力

不断

提升

不断

提升

为政府提供决策支撑 实现 实现

生态

效益

指标

项目成果助力海洋

生态文明建设
显著 显著

促进海洋生态环境

持续改善

持续

改善

持续

改善

增加示范区生物

多样性，改善海岸带

生态系统

实现 实现

掌握我省重点区域海洋

生态本底值

初步

掌握

初步

掌握

可持续

影响

指标

项目可持续发挥作用期

限（年）
2 5

提升海洋科技创新和海

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

初步

实现

初步

实现

数据资料有效性 长期 长期

提升海洋生态预警监测

与防灾减灾能力

初步

实现

初步

实现

服务对

象满意

度指标

服务群众满意度（%） ≥95 ≥95

服务对象投诉

处理率（%）
100 100

公众对象满意度（%） ≥90 ≥90

注：一是上述指标包含近海海底基础数据调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建设、

海洋综合管理、海砂开采挂牌出让前期工作、海洋监测预警和海洋灾害普查专项

资金的指标，故仅部分指标为海洋综合管理专项资金的指标。二是 2022 年海洋

综合管理纳入到海洋资源管理与利用专项资金中安排，资金使用的方向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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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绩效自评工作组织情况

2022 年 4 月 20 日，省财政厅印发《广东省财政厅关于

做好 2022 年省级财政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粤财绩

函〔2022〕3 号），将 2021-2022 年海洋综合管理专项资金

纳入到 2022 年省财政厅安排的重点绩效评价项目中，要求

在 2022 年 5 月 31 日前提交绩效自评报告及佐证材料。我厅

在接到通知后，迅速开展绩效自评安排工作，印发绩效自评

工作通知，要求各地市、各承担项目的厅属事业单位按要求

开展自评工作，提交自评报告及佐证材料。

三、绩效自评结论

通过绩效自评，我厅认为 2021-2022 年海洋综合管理专

项资金较好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完成预期绩效目标，自评得

分为 96.86 分，等级为“优”。

四、绩效指标分析

（一）决策分析

1.项目立项情况。

（1）论证决策。

2020 年、2021 年在编制年度专项资金预算过程中，我

厅首先是由海域处根据省委、省政府的工作安排和我厅的年

度重点工作，提出年度资金分配方案，报我厅党组审议后，

报送分管省领导审批。在实施过程中，严格按照省财政厅的

预算申报程序，开展项目入库工作。项目申报审核通过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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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厅根据审核通过后的资金分配方案，向省财政厅提交下达

资金的申请，由省财政厅按资金分配方案，下达年度专项资

金。

2021 年、2022 年专项资金的安排，基本是围绕专项资

金设立时确定的周期性绩效目标“提高全省海域和无居民海

岛的监管能力和管理水平，为依法用海、科学用海提供支持

和保障。建立起市级重点涉海企业联系制度，全面提升海洋

经济运行监测与评估能力，形成较为健全的市级海洋生产总

值核算制度，为海洋产业管理提供支撑。提升全省海洋灾害

精细化预警报能力，为政府决策机构、应急管理部门等提供

及时的海洋灾害预警预报辅助研判及决策支撑信息，降低风

暴潮等海洋灾害对沿海地区的损失，初步建立海洋防灾减灾

体系”。通过专题研究、系统建设、加强监管等途径，实现

专项资金设立的目标。

综上所述，2021-2022 年海洋综合管理专项资金论证决

策过程中，充分依据，程序规范，该指标自评不扣分。

（2）目标设置。

在申报 2021 年、2022 年专项资金过程中，省财政厅委

托第三方机构对我厅专项资金的绩效目标申报进行审核，并

召开由省财政厅、自然资源厅、第三方机构参加的三方会议，

讨论专项资金的绩效目标设立工作。

我厅认真听取省财政厅、第三方机构对我厅海洋综合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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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专项资金申报时提出的各项意见，并按意见对绩效目标进

行相应调整。这种绩效目标审核、修改的方式，极大提升我

厅海洋综合管理绩效目标申报的水平，有效保障申报的绩效

目标对后期实际工作考核的有效性。

从表 3、表 4 可以看出，我厅申报的海洋综合管理绩效

目标中，包含年度目标和周期性目标，绩效目标完整性良好。

在年度绩效目标中，包含了年度主要工作内容和工作目标，

数量指标覆盖主要的工作内容、效果性指标反映年度主要能

够实现的效益。大部分指标均为量化、可衡量的指标，能够

在事后考核中，准确衡量完成情况。

综上所述，2021-2022 年海洋综合管理绩效目标设置完

整性、合理性、可衡量性良好。但由于效果性指标中，量化

指标存在不足，该指标扣 0.5 分。

（3）保障措施。

2021 年，我厅印发《广东省海洋综合管理专项资金管理

实施细则》，从管理职责、预算管理、资金管理、绩效管理

等方面对专项资金的使用进行规定。

2022 年，我厅为加强海洋综合管理专项资金的管理，制

定了《广东省海洋资源管理与利用专项资金管理实施细则

（试行）》（粤自然资函〔2022〕182 号）。承担本专项资

金工作的广东省海洋发展规划研究中心、广东省土地调查规

划院以及各地市，均制定相应的资金管理、项目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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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专项资金的执行起到良好的保障作用。

2021 年度、2022 年度，我厅在开展年度专项资金预算

申报时，均已编制年度工作计划，明确专项资金使用方向、

内容和进度要求，计划合理性良好。该指标自评不扣分。

2.资金落实情况。

（1）资金到位。

2021 年 2 月 1 日，我厅通过《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关于批

复 2021 年部门预算的通知》（粤自然资财务〔2021〕140 号），

向厅地勘处下达海洋观测预报能力提升 800 万元。广东省土

地调查规划院下达养殖用海调查资金 1,800 万元、广东省海

域海岛动态监管体系建设和运行资金 800 万元。广东省海洋

发展规划研究中心 2021 年广东省海洋经济运行监测与评估

资金 500 万元、广东省海洋数据采集服务及应用能力提升资

金 1,500 万元、广东省无居民海岛调查与海岸线管理资金

1,400 万元、海上风电场的建设与运行对当地海洋生态系统

影响的监测与评估资金 600 万元、沿海重点保障目标的海洋

环境保障 600 万元、粤港澳大湾区海洋综合防灾减灾能力提

升资金 500 万元。合计下达资金 8,500 万元。

2021 年 3 月，广东省财政厅印发《广东省财政厅关于下

达 2021 年省级海洋综合管理专项资金（对下转移支付部分）

的通知》（粤财资环〔2021〕20 号），下达各地市专项资金

合计 6,500 万元。该指标自评不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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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资金分配。

海洋综合管理专项资金保留省本级部分采用项目制进

行分配，转移支付到各地市采用的是因素法分配。2021 年、

2022 年海洋综合管理专项资金均执行上述分配原则。

该指标自评不扣分。

（二）管理分析

1.资金管理。

（1）资金支付。

2021 年我厅狠抓资金支出进度，采取多项措施提高项目

实施进度，加快专项资金支出进度，2021 年资金支出率详见

表 5：

2022 年资金刚下达，按照省财政厅到期资金绩效评价规

定，2022 年资金下达即可，不参与资金支出率的统计。

表 5 2021 年海洋综合管理专项资金支出情况表

单位：万元

序号 用款单位 金额 支出金额 支出率

1 厅地勘处 800 800 100.00%

2
广东省土地调查

规划院
2600 2581.04 99.27%

3
广东省海洋发展规划研究

中心
5100 5010.55 98.25%

4 广州 291 291 100.00%

5 东莞 157 157 100.00%

6 珠海 759 617.785 81.39%

7 中山 94 85.33 90.78%

8 惠州 516 504.28 97.73%

9 江门 711 544.883 7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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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阳江 723 546.4 75.57%

11 茂名 343 302.2738 88.13%

12 湛江 1111 512.41 46.12%

13 汕尾 747 563.6 75.45%

14 揭阳 316 196.83 62.29%

15 汕头 546 501.124 91.78%

16 潮州 186 186 100.00%

合计 15000 13400.506 89.33%

该指标扣 0.64 分，得 5.36 分。

（2）支出规范性。

2021 年，我厅印发《广东省海洋综合管理专项资金管理

实施细则》，明确本专项资金支出范围如下：

探索建立海洋协管员制度，对岸线进行巡查，强化违法

用海用岛疑点疑区、海洋观监测设施动态监管；

开展自然岸线现状、生态恢复岸线情况、严格保护岸线

变更情况调查，开展严格保护岸段及重点岸线标识建设与维

护；

开展无居民海岛岸线勘测和海岛标志碑立碑现状调查

与建设维护；

组织开展无居民海岛历史遗留用岛现状勘定和历史遗

留问题处理前期工作，组织开展海域海岛管理政策专题研究；

组织专家或委托技术单位开展用海项目海域使用论证

及用海用岛、填海项目竣工验收评审；

围填海历史遗留问题项目生态修复效果监测与评估；

健全完善海域海岛动态监管体系，开展用海项目和围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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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历史遗留问题动态监管，保障人员、设备维护海域海岛动

态监视监测系统运行，保障用海、使用岸线入库信息完整；

开展海洋经济数据调查统计与核算分析，编制海洋经济、

海洋军民融合等规划和开展相关专题研究；

开展海洋观监测能力建设，提升海洋预警报能力，加强

海洋减灾及风险防范体系建设、海洋生态系统监测与评估；

开展全省海洋数据采集服务及应用能力提升；

开展养殖用海招拍挂试点工作；

开展海岸带调查、研究；

其他涉海管理工作。

2021 年，厅属事业单位及各地市自然资源局在资金使用

中，严格按照专项资金管理规定，资金开支范围符合专项资

金管理规定的要求，资金支付采取授权支付、国库集中支付

等方式，资金管理、费用标准、支付流程严格执行国家、省、

市有关制度规定，未有超范围、超标准支出，未发现有虚列、

截留、挤占、挪用资金等问题。项目单位规范执行会计核算

制度，会计资料真实完整。

该指标自评不扣分。

2.事项管理。

（1）实施程序。

一是本项目由厅属事业单位和各地市安排资金开展的

项目，安排的各个项目均履行内部项目管理规定，项目均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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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单位党组会议研究再进行实施。二是项目实施中，属于外

包项目的，均按照《政府采购法》《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

《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办法》等规定开

展招标、采购、验收等工作。程序合规性良好。

（2）管理情况。

2021 年，我厅一是对海洋综合管理专项资金安排的项目、

资金支出进行有效监管，先后在 2021 年 7 月、9 月召开专题

推进会议，督促各资金使用单位加快项目进度和资金支出进

度。

二是印发《广东省海洋协管员管理制度（试行）》，为

各地市开展海洋协管员工作，提供制度保障。在 2021 年 10

月，印发《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开展部分涉海专项

资金使用进度及海洋协管员制度实施情况督导调研的函》，

督导检查汕头、潮州、汕尾、揭阳市自然资源局“海洋协管

员”制度落实情况，推进海洋协管员建设工作。

三是 2021 年 9 月 27 日-30 日及 10 月 9 日，省自然资源

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洪伟东同志带队，赴珠海、潮州、阳江

和广州等地督导调研加快下放审批权限专项资金实施情况。

该指标自评不扣分。

（三）产出分析

1.经济性。

本项目预算安排资金15,000万元，实际支出12,913.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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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支出金额未超出预算安排，资金支出进度与项目实施

进度相匹配。

通过招投标开展的项目，其成交价格与市场同类项目相

比较，未出现超出市场同类价格的现象。

该指标自评不扣分。

2.效率性。

（1）查清养殖用海下发图斑。

2021 年，广东省土地调查规划院根据《自然资源部办公

厅关于印发〈全国养殖用海调查方案〉和〈全国养殖用海调

查技术规程〉的通知》（自然资办函〔2020〕1654 号）开展

养殖用海调查工作。

本次养殖用海调查范围为海岸线至领海线外部界限之

间的海域（不含港澳地区），经纬度为（20°10′N~23°40′

N，117°15′E~109°45′E）。围海养殖用海调查时间截至

2021 年 3 月 31 日，开放式养殖用海调查时间截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调查范围边界按照以下要求确定：海岸线采用 2019

年修测海岸线；没有领海外部界限的区域，以省级海洋功能

区划的外边界线替代。本次养殖用海调查涉及全省 14 个沿

海地级市，调查总面积约 13.26 万公顷。

广东省本次养殖用海调查图斑总数 24320 个，其中国家

初始下发图斑 21939 个，省、市、县三级补充图斑 2381 个。

经外业新增、合并图斑、删除范围外图斑和非养殖图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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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成果图斑 11417 个（围海养殖图斑 7739 个、开放式养

殖图斑 3647 个、人工鱼礁图斑 31 个），已提交成果图斑总

面积 132616.13 公顷。另因江牡岛附近海域归属问题存在

争议，汕尾市城区、汕尾市海丰县和深汕特别合作区等 3 个

县（区）6 个图斑存在 2 次至 3 次重叠提交情况，经剔除重

叠区域进行重新核算后，广东省养殖用海实际图斑个数

11409个，用海面积132356.15公顷，包括围海养殖 41443.72

公顷、开放式养殖 87879.67 公顷和人工鱼礁 3032.76 公顷。

综上所述，查清养殖图版数完成年初确定的绩效目标。

该指标自评不扣分。

（2）海洋数据采集及体系建设。

通过《广东省海洋数据采集服务及应用能力提升》项目

实施，一是首次在机构改革背景下，面向自然资源调查监测

体系和海洋自然资源管理需求，编制《广东省海洋数据分类

与代码》（T/CSO 2-2022），该标准已经过中国海洋学会发

布为团体标准，并通过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地方标准

立项。二是初步建成“覆盖全域、动态更新、权威统一”的

海洋资源数据底板，打通与省、国家平台的数据通道，推动

国家-省级的海洋数据协同示范应用，有效支撑广东省海洋

资源综合管理。三是形成一套衔接国家、具有广东特色，覆

盖数据汇聚、整合、处理、更新、管理和共享全流程的海洋

数据标准体系，为全省海洋数据标准化管理提供科学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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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指标自评不扣分。

（3）登岛调查并建立信息库的法前用岛数。

广东省无居民海岛监测范围为广东省海岸线至领海外

部界限之间海域内的 403 个无居民海岛（不含港澳地区），

涉及广东省 10 个沿海地级市；监测时间范围为 2020 年 10

月至 2021 年 9 月。

对广东省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现状包括用岛主体、空间

分布、用海类型、用海方式、使用动态等进行动态监测，汇

总分析后形成广东省无居民海岛利用现状监测成果，为进一

步加强和规范无居民海岛监管、保障本省自然资源的合理利

用提供数据支撑，满足海域管理工作的需要。

广东省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监测基于多期高分辨率遥

感卫星影像与历史遥感影像等资料进行遥感解译研判，以半

月为周期对无居民海岛的疑似开发利用活动进行遥感监测，

提取疑问区域并对开发利用类型和方式进行判定，以季度广

东省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监测报告为周期形成遥感监测成

果和无居民海岛无人机巡查清单；通过外业核查对无居民海

岛涉嫌违法违规用岛现状，如空间分布、使用动态以及其他

相关情况等进行核实，最终形成年度广东省无居民海岛开发

利用监测成果。

本次监测的 403 个无居民海岛中，与大陆距离在 2km 以

内的海岛个数为 302 个，其中惠州市、揭阳市和深圳市无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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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海岛均属于此情况，实际现场核查和无人机航飞可在陆地

上完成。离岸 2km 以上的无居民海岛个数总数 101 个，其中

与最近的有居民海岛距离在 2km 以内的海岛个数有 82 个，

在现场核查时可先抵达临近的有居民海岛，然后在岛上开展

无人机航飞。

综上所述，本次登岛调查并建立信息库的法前用岛数达

到 403 个，完成年初设定的绩效指标。该指标自评不扣分。

（4）涉海企业监测点数量。

以全省海洋经济活动单位名录更新成果为基础，结合海

洋经济运行监测工作情况，对我省涉海企业直报名录进行动

态更新维护，形成 4066 家涉海企业直报名录。根据名录情

况，汕头、潮州、揭阳少于 60 家，需要进一步增加纳入直

报的企业数量。

表 6 各地区纳入涉海直报企业数量

地区 纳入直报企业数量（家）

全省 4066

广州 1041

深圳 711

珠海 128

汕头 29

惠州 66

汕尾 80

东莞 1163

中山 436

江门 105

阳江 80

湛江 74

茂名 93

潮州 17

揭阳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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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指标自评不扣分。

（5）沿海地市市级海洋生产总值核算覆盖范围。

2021 年，广东省开展海洋生产总值核算的地市共 14 个，

覆盖全部沿海地市。该指标自评不扣分。

（6）海洋观测网及省预报台业务运行维护。

省自然资源厅通过共建海洋预报台、省级海洋观测网的

建设和运行维护、南沙海洋环境专题预报室的运行及升级改

造、海洋科普基地建设，为社会提供海洋环境的预报和海洋

灾害的预警信息，提高全社会海洋防灾减灾意识。该指标自

评不扣分。

（7）专题研究。

2021 年海洋综合管理专项资金，安排《海上风电场的建

设与运行对当地海洋生态系统影响的监测与评估》《沿海重

点保障目标的海洋环境保障》《粤港澳大湾区海洋综合防灾

减灾能力提升》三项专题研究工作。一是通过对海上风电场

的建设和运行对海洋生态影响的跟踪监测，全面客观了解和

掌握风电项目运营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评价其影响范围

和影响程度，验证环境影响评价时的预测结果，开展相关监

测和观测设施建设，为我省海上风电事业的发展提供决策依

据和解决措施。二是通过建立动态三维海洋业务化数值模型，

对海洋生物可能对核电冷源取水安全造成的影响进行提前

研判，开展相关监测和观测设施建设，为核电企业的运行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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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和我省沿海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保障服务。三是通过

粤港澳大湾区海洋立体观测网数据、海洋预报预警数据、海

洋灾害普查、沿岸重点保障目标数据的获取与融合，形成具

有辅助分析、灾情研判能力的系统，为大湾区防御海洋灾害

提供保障服务。该指标自评不扣分。

（8）海洋协管员队伍建设。

2021 年，我厅印发了《广东省海洋协管员管理制度（试

行）》，2021 年海洋综合管理专项资金支持的地市中，多数

地市从专项资金中安排了海洋协管员费用，海洋综合管理专

项资金为落实海洋协管员制度起到积极推动作用。目前 14

个沿海地市均已建立海洋协管员队伍。该指标自评不扣分。

（四）效益实现度分析

1.效果性。

（1）提升了对海域的监测能力和数据获取能力。

一是广东省土地调查规划院开展了《广东省养殖用海调

查》。

广东省本次养殖用海调查图斑总数 24,320 个，其中国

家初始下发图斑 21,939个，省、市、县三级补充图斑 2,381

个。经外业新增、合并图斑、删除范围外图斑和非养殖图斑

等，形成成果图斑 11,417 个（围海养殖图斑 7,739 个、开

放式养殖图斑 3,647 个、人工鱼礁图斑 31 个），已提交成

果图斑总面积 132,616.13公顷。另因江牡岛附近海域归属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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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存在争议，汕尾市城区、汕尾市海丰县和深汕特别合作区

等 3 个县（区）6个图斑存在 2次至 3次重叠提交情况，经

剔除重叠区域进行重新核算后，广东省养殖用海实际图斑个

数 11,409 个，用海面积 132,356.15 公顷，包括围海养殖

41,443.72 公顷、开放式养殖 87,879.67 公顷和人工鱼礁

3,032.76公顷。

广东省养殖用海有效图斑共 11,409 个，用海总面积为

132,356.15 公顷，其中围海养殖图斑 7,739 个，用海面积

41,443.72公顷，占用养殖用海总面积的比例 31.3%；开放式

养殖图斑 3,639个，用海面积 88,139.65公顷，占用养殖用海

总面积的比例 66.4%；人工鱼礁图斑 31 个，用海面积

3,032.76公顷，占用养殖用海总面积的比例 2.3%。

广东省养殖用海图斑共 11,409个，总面积 132,356.15公

顷，其中全部或部分颁发了不动产权属证书（包括海域使用

权证、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证、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山林权

证）（以下简称“有不动产权属证书”）的图斑 5,195 个，面

积 34,329.10 公顷，占总面积的 25.9%；未颁发任何不动产

权属证书的图斑 6,214个，面积 98,027.05公顷，占总面积的

74.1%。有不动产权属证书的 5,195个图斑中办理土地所有权

或使用权登记的图斑 4,434个，面积 12,826.05公顷，占养殖

用海图斑总面积的 9.7%；办理海域使用权登记的图斑 758

个，面积 21,502.03公顷，占总面积的 16.2%，其中，在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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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期限内的图斑 659 个，面积 18,108.45 公顷，过期未续

期的图斑 99 个，面积 3,393.58 公顷；有山林权证的图斑 3

个，面积 1.02公顷。

二是广东省土地调查规划院开展了《广东省海域海岛动

态监管体系建设和运行》，广东省海洋发展规划研究中心开

展了《2021 年广东省海洋经济运行监测与评估》《广东省

海洋数据采集服务及应用能力提升》《广东省无居民海岛调

查与海岸线管理》等项目。

其中《广东省海域海岛动态监管体系建设和运行》对当

年所有用海用岛审批项目监视监测，总体提升海域海岛开发

利用、海洋生态修复及海岸线资源监测能力及海洋综合管理

能力。

《广东省无居民海岛调查与海岸线管理项目》完善了海

岸线占补制度，规范用海用岸行为，为无居民海岛相关监测、

保护和利用等提供有效的基础支撑，有力地推动海岸线占补

制度实施，有效促进岸线合理利用。

《广东省海洋数据采集服务及应用能力提升》一是本项

目首次在机构改革背景下，面向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体系和海

洋自然资源管理需求，编制《广东省海洋数据分类与代码》

（T/CSO 2-2022），该标准已经过中国海洋学会发布为团体

标准，并通过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地方标准立项。二

是初步建成“覆盖全域、动态更新、权威统一”的海洋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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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底板，打通了与省、国家平台的数据通道，推动了国家

-省级的海洋数据协同示范应用，有效支撑广东省海洋资源

综合管理。三是形成了一套衔接国家、具有广东特色，覆盖

数据汇聚、整合、处理、更新、管理和共享全流程的海洋数

据标准体系，为全省海洋数据标准化管理提供科学支撑。

（2）专题研究成果得到充分应用。

一是《海上风电场的建设与运行对当地海洋生态系统影

响的监测与评估》，项目结合广东省海洋生态环境特点，重

点提出了风电项目用海后，建设、运行期各阶段生态影响评

估的关键评价因子与建议监测手段，对形成我省风电项目用

海后的生态影响评估体系具有示范性作用；项目编制了《海

上风电建设后海洋环境评估规范（草案）》，并经广东省市

场监督管理局批准立项，为我省海上风电事业的发展提供决

策依据和解决措施。

二是《沿海重点保障目标的海洋环境保障》，项目提交

了《沿海重点保障目标的海洋环境保障服务工作报告》《阳

江核电海域冷源致灾生物调查监测与分析报告》《核电冷源

生态灾害业务化预测模型研制报告》《大亚湾核电冷源致灾

生物尖笔帽螺研究报告》，申请了《核电冷源海洋生态灾害

预警模型业务化示范平台 V1.0 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一种

海洋致灾生物的实验室存放装置》《一种海洋致灾生物的采

用装置》三项实用新型专利，发表了《广东沿海典型海洋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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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生物监测与预警体系研究》等文章。项目通过现场调查监

测以及搭建模式预警预测模型，为核电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保

驾护航，阳江核电撰感谢信以表彰我厅在去年年底毛虾集聚

事件中给予的预警和协助。

三是《粤港澳大湾区海洋综合防灾减灾能力提升》，项

目融合并构建了集粤港澳大湾区海洋观测、预报预警、灾害

风险普查、沿岸重点保障目标等数据一体的综合资料集，形

成了具有海洋灾害辅助分析及灾情研判能力的辅助工具，有

效节约集约公共资源，为广东省海洋防灾减灾工作提供辅助

决策支撑，效果初显。

（3）海洋预警能力得到完善提升。

通过共建海洋预报台、省级海洋观测网的建设和运行维

护、南沙海洋环境专题预报室的运行及升级改造、海洋科普

基地建设，为社会提供海洋环境预报和海洋灾害预警信息，

提高全社会海洋防灾减灾意识。

（4）海洋综合管理能力得到提升。

一是通过海洋协管员队伍建设，构建海域海岛动态监视

监测体系、海洋预警监测体系，划定巡查责任区，实现对区

内海域、海岛、海岸线等海洋资源及海洋观监测站点定期巡

查及海洋灾情的统计，及时报告巡查情况。

综上效果性指标，因无法设置量化的指标，效果性的可

衡量性存在一定的不足，效果性指标共扣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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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可持续影响。

本专项资金采集的数据在 3-5 年均可以提供使用。预警

预报系统、购置的建设设备均可以在 3-5年持续地发挥作用。

各项专题研究成果，作为学术成果，可长期发挥作用，作为

政策建议，可在 1-2 年内发挥作用。该指标自评不扣分。

2.公平性。

本项目在实施过程中，通过随机调查，满意度超过 90%，

在各地市自然资源部门对市民对海洋管理满意度调查中，满

意度超过 90%。该指标自评不扣分。

五、主要绩效

（一）完成海域使用和海岛保护利用工作阶段性任务及

日常管理

一是完成养殖海域调查工作，养殖用海调查图斑总数

24,320 个，其中国家初始下发图斑 21,939 个，省、市、县

三级补充图斑 2,381个。经外业新增、合并图斑、删除范围

外图斑和非养殖图斑等，形成成果图斑 11,417 个（围海养

殖图斑 7,739个、开放式养殖图斑 3,647个、人工鱼礁图斑 31

个），已提交成果图斑总面积 132,616.13 公顷。另因江牡

岛附近海域归属问题存在争议，汕尾市城区、汕尾市海丰县

和深汕特别合作区等 3个县（区）6个图斑存在 2次至 3次

重叠提交情况，经剔除重叠区域进行重新核算后，广东省养

殖用海实际图斑个数 11,409个，用海面积 132,356.15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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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围海养殖 41,443.72公顷、开放式养殖 87,879.67公顷和

人工鱼礁 3,032.76公顷，查清全省养殖用海情况。

二是开展海域勘界方面系统的法律法规和技术方法的

研究以及试点区域的海域划界工作，完成年度广东省海域海

岛动态监管体系运行工作，广东省审批的用海用岛项目和围

填海历史遗留问题及海洋生态修复动态监管，重点对国家及

省重点清单项目开展事中事后全过程跟踪监管，完成县级海

域划界研究及示范应用，广东省用海用岛疑点疑区动态监管，

海岸线监测统计，维护广东省海域海岛监管信息系统，整体

提升省海域海岛监视监测软硬件技术实力及决策辅助能力。

三是开展岸线调查监测、建库和价值评估工作，法前用

岛进行登岛调查并建立信息库。完成省级审批的使用岸线项

目的海岸线价值评估及岸线占补交易的海岸线价值评估，形

成评估报告，建设建立较为系统、合理和成熟的广东省海岸

线价值评估体系。

四是加强海域使用金征管，研究制定《广东省海域使用

金征收标准》的征求意见稿。

（二）完成海洋经济运行监测年度任务

2021 年广东省海洋经济运行监测与评估项目工作基本

全面完成，共形成 14 项主要工作成果。全面完成海洋经济

运行监测年度任务。

表 7 2021 年海洋经济运行监测与评估工作任务完成情况及工作成果



35

工作任务 工作内容 完成情况 形成成果

一、开展

海洋经济

统计工作

构建完整的涉海

名录库
已完成

1.《广东省海洋经济活动单位名录》（2021

年）

2.《广东省海洋经济活动单位更新情况抽

查工作报告》

3.《广东省涉海直报企业名录》（2021 年）

健全海洋经济调

查指标体系
已完成

《广东省海洋经济统计调查制度》（2021

年）

完善涉海企业直

报数据库
已完成

1.广东省 2021 年涉海直报企业数据库

2.涉海直报企业月度工作报告（2021 年

1-12 月）

建立海洋经济运

行监测相应的标

准规范体系

已完成
《广东省海洋经济市级核算工作指南（试

行）》

强化涉海部门的

数据共享
已完成

召开 2021 年海洋统计综合报表填报工作

座谈会，按季度和年度共享涉海部门行业

数据

维护优化海洋经

济运行监测系统
已完成

完成直报平台的优化升级和可视化平台

的搭建

二、开展

海洋经济

统计核算

工作

定期做好《海洋

生产总值核算制

度》报表数据的

报送工作

已完成
广东省季度海洋生产总值核算数据（2021

年 1-4 季度）

开展市级海洋生

产总值核算
已完成

《2021 年广东省市级海洋生产总值核算

工作报告》

三、开展

海洋经济

评估分析

强化海洋经济运

行分析解读
已完成

1.《广东省海洋经济季度运行分析报告

（2021 年 1-3 季度）》

2.《2021 年广东省海洋经济运行分析报

告》

加强海洋经济管

理决策咨询与数

据支撑服务

已完成

1.《2021 年广东海洋经济发展指数》

2.《广东省海洋油气业发展现状与政策研

究》

3.《广东省海洋交通运输业发展现状与政

策研究》

四、召开

“海洋经

济高质量

发展”论

坛

组织召开“海洋

经济高质量发

展”论坛，邀请

知名院士专家以

及相关部门开展

主旨演讲和专题

报告。

部分完成

完成论坛工作方案制定和前期准备工作。

（因疫情防控需要，原定于 2021 年 11 月

25 日-27 日在深圳会展中心举办的 2021

中国海洋经济博览会延期举办，“海洋经

济高质量发展”论坛作为“海博会”分论

坛之一，经与“海博会”执行单位多次沟

通决定，同步延期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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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完成海洋预警监测体系及能力建设年度任务

通过共建，开展了海洋预报台、省级海洋观测网的建设

和运行维护、南沙海洋环境专题预报室的运行及升级改造、

海洋科普基地建设，为社会提供海洋环境预报和海洋灾害预

警信息，提高全社会海洋防灾减灾意识。

各地市也利用海洋综合管理专项资金，开展监测能力建

设等工作，如广州市用 100 万元开展海域海岛视频监控设备

购置，191 万元用于海洋观测仪器备品购置，保障了海域海

岛视频监视监测工作的开展、海洋观测网的顺利运行和海洋

预报工作的开展，有利于提高海洋灾害精细化预警和防治能

力、提升海域海岛监视监测和海洋综合管理能力。珠海市投

入 99 万元，开展珠海市海域海岛监测能力提升、海域海岛

动态监管系统市局至分局专线租赁、海域移动监测指挥系统

设备维护及相关专业监测设备维护更新工作。开展无人机和

图形工作站等监测设备更新换代，接通市局到分局海洋专线

六条，珠海市海域海岛监测数据集成管理系统、数据库建设，

海域移动监测指挥系统设备维护评估等。

六、存在问题

（一）数据获取能力存在不足

目前对海域数据的获取主要是依靠卫星遥感数据，其他

无人机、视频监控以及其他数据获取手段相对薄弱，导致对

海域管理中出现问题的发现能力存在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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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洋管理的制度体系建设需要进一步完善

目前海洋管理需要的国家政策、规范尚在制定中，导致

广东省的地方政策、规范制定受到一定的影响，对海洋管理

工作形成制约。

七、下一步工作计划

（一）进一步加强海域监测数据获取能力的建设

在下一步工作中，将进一步加大海域监测数据获取能力

的资金投入力度，坚强无人机、视频监控以及其他监控数据

获取能力的建设，提高对海域中出现问题的发现能力。

（二）加强海洋管理政策、规范的研究工作

下一步，将与国家同步开展相关政策、规范的研究工作，

使国家政策、规范出台后，广东省能够在第一时间出台本地

的政策和规范，提升广东海洋综合管理的制度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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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1-2022 年广东省海洋综合管理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表

评价指标

指标说明 评分标准
自评

得分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四级

指标

名

称

权

重

(%)

名

称

权

重

(%)

名称

权

重

(%)

名称

权

重

(%)

决

策
20

项

目

立

项

12

论证

决策
4 论证充分性 4

反映项目设立过程，论证的

充分程度

1. 具有前期可行性研究报告或摸底调查工

作总结等文字材料，得 2分。

2. 经过集体会议协调，并咨询相关专家意

见，有文字材料，得 2分。

如无，则根据实际情况核定分数。

4

目标

设置
6 完整性 2

反映目标设置是否包含总

目标和阶段性目标，是否包

括预期提供的公共产品或

服务的产出数量、质量、成

本内容，预期达到的效果性

等内容

依据相关基础信息和证据判断目标设置的

完整性，即是否包含总目标和阶段性目标，

是否包括预期提供的公共产品或服务的产

出数量、质量、成本指标，预期达到的效果

性指标，据此核定分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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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性 2

反映资金绩效目标设置是

否明确，合理、细化，绩效

目标是否与资金或项目属

性特点、支出内容相关，体

现决策意图，同时合乎客观

实际

依据相关基础信息和证据判断目标设置的

科学性，即绩效目标设置是否与资金或项目

属性特点、支出内容相关，体现决策意图，

同时合乎客观实际，据此核定分数。

2

可衡量性 2

反映资金绩效目标设置是

否量化、是否包括可衡量的

绩效指标

依据相关基础信息和证据判断目标设置的

可衡量性，即绩效目标设置是否有数据支

撑、是否有可衡量性的指标，据此核定分数。

1.5

保障

措施
2

制度完整性 1
反映项目管理制度是否完

整、健全

依据相关基础信息和证据判断制度完整性

和是否具备实施条件，根据实际情况核定分

数。

1

计划安排合理

性
1

反映计划安排是否齐全、合

理

依据相关工作计划、进度计划等基础信息和

证据，并结合实际情况核定分数。
1

资

金

落

实

8
资金

到位
5

资金到位率 3

反映财政资金的到位情况，

到位率=实际到达项目单位

的资金/计划安排或下达的

金额*100%

1.各类来源资金均足额到位，得 3分。

2.各类来源资金未足额到位的，按实际及时

到位的金额/应及时到位的金额*指标分值。

3

资金到位及时

性
2

反映财政资金的到位及时

性

1.各类来源资金均及时到位，得 2分。

2.各类来源资金未及时到位的，按实际及时

到位的金额/应及时到位的金额*指标分值。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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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

分配
3

资金分配的合

理性
3

反映各类资金按规定或约

定的时间支付情况，包括

省、市、县（区）财政资金

的使用

依据相关材料和证据判断资金分配是否合

理，是否有助于实现合理使用资金的绩效目

标。

3

管

理
20

资

金

管

理

12

资金

支付
6 资金支出率 6

反映专项资金的实际使用

情况，包括省、市、县（区）

财政资金的使用，资金支出

率=财政资金实际支出金额

/财政资金实际到位总金额

*100%

主要依据“资金支出率*指标权重”计算得

分，同时综合考虑工作进度以及是否垫资或

履行支付手续而影响支出率等因素适当调

整最后得分。

5.36

支出

规范

性

6
事项支出合规

性
6

反映资金管理、费用标准、

集中支付或财政报账等制

度是否得到严格执行，是否

超范围、超标准支出，是否

虚列支出，是否存在截留、

挤占、挪用资金的情况

1. 预算执行规范性 2分，按规定履行调整

报批手续或未发生调整的，且按事项完成进

度支付资金的得满分，否则酌情扣分。

2. 事项支出的合规性 2分，资金管理、费

用标准、支付符合有关制度的得满分，超范

围、超标准支出，虚列支出、截留、挤占、

挪用资金的，以及其他不符合制度规定支出

的，是情节严重情况扣分，直至扣到 0分。

3.会计核算的规范性 2分，规范执行会计核

算制度得满分，未按规定设专账核算，或支

出凭证不符合规定的，或其他核算不规范

的，视具体情况扣分。

6

事

项
8

实施

程序
4 程序规范性 4

反映项目实施程序是否规

范

项目或方案按照规定程序实施，严格执行相

关制度规定的 4分，否则酌情扣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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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理

管理

情况
4 监管有效性 4

反映项目主管部门对项目

是否监管到位情况

1. 资金使用单位或基层资金管理单位建立

有效的管理机制，且执行情况良好得 2分，

具体根据所提供的信息核定分数。

2.根据提供的信息作出判断，如各级主管部

门按规定对项目建设或方案实施开展有效

地检查、监控、督促整改的，得 2分；否则，

视情况扣分。

4

产

出
30

经

济

性

5

预算

(成

本）控

制

5 预算控制 5

反映事项预算（成本）控制

的合理性，即反映预算执行

结果是节约还是超支等具

体情况及原因

在预算执行进度与事项完成进度基本匹配

的前提下，实际支出未超过预算计划的，得

5分；实际支出超过预算的，或者支出未能

保障事项相应完成进度的，酌情扣分。

5

效

率

性

25
效率

性
25

查清养殖用海

下发图斑
4

反映养殖用海调查工作完

成情况

查清养殖用海下发图斑 10000 个以上，得 4

分，否则，按完成比例得分
4

海洋数据采集

及体系建设
3

反映海洋数据采集及体系

建设工作完成情况

开展海洋数据采集及体系建设，并取得初步

成果，得 3分，否则酌情扣分
3

登岛调查并建

立信息库的法

前用岛数

2
反映登岛调查并建立信息

库工作完成情况

登岛调查并建立信息库的法前用岛数大于

200 个，得 2分，否则按完成比例得分。
2

涉海企业监测

点数量
3

反映涉海企业监测工作完

成情况

涉海企业监测点数量大于等于 2000 个，得 3

分，否则，按完成比例得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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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地市市级

海洋生产总值

核算覆盖范围

3
反映沿海地市市级海洋生

产总值核算工作完成情况

沿海地市市级海洋生产总值核算覆盖范围

大于等于 10 个，得 3分，否则按完成比例

得分。

3

海洋观测网及

省预报台业务

运行维护

3

反映海洋观测网及省预报

台业务运行维护工作完成

情况

完成海洋观测网及省预报台业务运行维护

工作，得 3分，否则酌情扣分。
3

专题研究 4
反映专题研究工作完成情

况
完成 3项专题工作，得 4分，否则酌情扣分。 4

海洋协管员队

伍建设
3

反映海洋协管员队伍建设

完成情况

沿海地级市建立了海洋协管员队伍，得3分，

否则按完成比例得分
3

效

益
30

效

果

性

20

社会

经济

效益

20

提升了对海域

的监测能力和

数据获取能力

5
反映海洋管理工作中海洋

监测能力和数据获取能力

提升情况

海洋监测及数据获取能力得到明显提升，得

5分，否则酌情扣分。
4.5

专题研究成果

得到充分应用
5

反映专题研究成果应用情

况

专题研究成果得到充分应用，得 5分，否则

酌情扣分。
4.5

海洋预警能力

得到完善提升
5 反映海洋预警能力提升情

况

海洋预警能力得到完善提升，得 5分，否则

酌情扣分。
4.5

海洋综合管理

能力得到提升
5 反映海洋综合管理能力提

升情况

海洋综合管理能力得到提升，得 5分，否则

酌情扣分
4.5

5

可持

续发

展

5
数据可持续利

用性
2

反映本项目采集的数据可

持续利用情况

数据在 3-5年内可持续利用，得 2分，否则

酌情扣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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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设施的可

持续利用性
2

反映本项目购置的设备、安

置的设施的可持续利用情

况

设备设施在 3-5年内可持续利用，得 2分，

否则酌情扣分
2

专题研究成果

的可持续利用

性

1 反映本项目专题研究成果

的可持续利用情况

专题研究成果在 1-2年内可持续利用，得 1
分，否则酌情扣分。

1

公

平

性

5
满意

度
5 公众满意度 5

反映公众对海洋管理现状

的满意情况

公众对海洋管理现状满意度大于等于 85%，

得 5分，否则酌情扣分。
5

总 分 100 9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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